第十届“赢在广州”大学生创业大赛赛事奖励激励措施
（大赛组委会发布）


1、 奖项设置
（1） [bookmark: _GoBack]竞赛资金扶持：
设置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5名、优胜奖35名、创业伯乐奖（指导老师）46名、创新奖若于名。
其中扶持资金分别为：一等扶持资金10万、二等扶持资金8万、三等扶持资金5万、优胜扶持资金8000元；创业伯乐扶持（指导老师）一等扶持资金5000元、二等扶持资金3000元、三等扶持资金2000元、优胜扶持资金1000元。
（二）创新奖：大赛设立创新奖，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
（三）组织奖：大赛设立优秀组织奖，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
（四）十周年特别奖：大赛设立特别奖项，对十年来一直为大赛服务的单位、专家等，由大赛组委会给予荣誉奖励。
2、 配套奖励与支持项目
除扶持资金外，符合条件的大赛获奖项目和优秀项目可相应享受"N+"	支持措施。
（一）创业补贴扶持
1.获得“赢在广州”创业大赛优胜奖及以上奖次，并于获奖之日起2年内（含参赛期间）在广州市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法定注册登记手续的优秀创业项目可申领优秀创业项目资助，给予一次性资助。补贴标准如下：一等奖20万元，二等奖15万元，三等奖10万元，优胜奖5万元（具体按穗人社规字C2020J7号文执行）。
2.除以上补贴政策外，符合条件的创业项目可相应享受：一次性创业资助补贴、创业企业社会保险补贴、租金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创业扶持政策（	具体按穗人社规字C2020J7号文执行）。
（二）孵化场地保障
参赛团队可申请入驻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设认定的创业孵化载体，享受一定年限的减免场地费和孵化服务。
（三）创业融资支持
获奖团队有机会获得大赛合作投资基金、创业投资机构股权投资，享受相关投融资对接服务。
（四）创业担保贷款
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给予最高3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合伙经营或创办企业的可按拜人最高30万元、贷款总额最高300万元实行“捆绑性”贷款，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5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按规定享受贴息（具体按穗人社规字C2020J2号文执行）。
（五）交流对接平台
参赛团队可申请创业项目展示、融资对接、创业沙龙等交流对接活动，创业导师辅导服务。
三、本通知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创业大赛组委会所有
四、联系方式
（一）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地址：广州市天河路198号南方精典大厦9楼。
（二）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邮箱：Gzzxywbl@gz.gov.cn,官方微信号：yzgzcyds 。
（三）大赛组委会咨询电话：020-85598396。

